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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
为进一步规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工

作，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，更好保护经营主体和人民

群众合法权益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（以下简称我

司）组织编制了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权基准表》）。为

更好地理解该文件，我司对相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裁量权基准表》编制背景是什么？

2022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

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要

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。2024年，党的二十届三中

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

现代化的决定》，要求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

制度。为认真落实上述文件要求，我司组织编制了《裁量权

基准表》，该项工作具有以下积极意义。

（一）编制《裁量权基准表》是完善《公告》管理体系

的需要。2018年，我部发布部门规章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

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0 号，以

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此后，我部以《管理办法》为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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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依据，对在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、信访举报核查等检查

中查实的问题企业进行处理处罚。由于《管理办法》部分条

款内容是原则性规定，其裁量幅度还需结合行业管理实际进

一步细化量化。制订《裁量权基准表》，将明确具体的执法

尺度和标准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工作，

形成更为健全的《公告》管理体系。

（二）编制《裁量权基准表》是进一步提升行业监管效

能和行政执法质量的需要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

我部会同相关部门，依法依规治理新能源汽车行业非理性竞

争。我部通过强化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等措施，持续压

实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制订《裁量权基准表》，对

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事项逐一明确处罚条件、细

化处罚措施，将进一步提升我部行业监管效能和行政执法质

量，有助于更好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

产业竞争秩序，切实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（三）编制《裁量权基准表》是进一步教育引导行业企

业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的需要。目前，汽车行业竞争激烈，部

分企业法律知识相对匮乏，规矩意识较为淡薄，为求短期的

“降本增效”，出现违规生产等乱象。编制并公开发布《裁

量权基准表》，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

远的保障作用，对全行业开展一次广泛的普法教育，帮助行

业企业深入了解违法行为的种类、行政处罚的政策依据、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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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阶次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等内容，提升全行业依法依规

组织生产的意识。

二、《裁量权基准表》编制原则是什么？

一是坚持有据可依。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以及《管理办法》等部门规章，研究

制订《裁量权基准表》，确保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设定于

法于规有据可依。二是坚持裁量公平合理。根据违法行为的

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细化量化处罚裁量权

基准，明确违法行为、法定依据、裁量阶次、处罚标准、适

用条件等内容，防止过罚不相适应、畸轻畸重。三是坚持程

序公正规范。按照《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严格

执行评估论证、公开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

向社会公开发布等程序。

三、《裁量权基准表》编制过程中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？

一是成立工作专班。2024年 7月，我司组织成立文件编

制专班，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专

题研究，提出文件编制初步思路和基本框架。二是深入调查

研究。2025年 2月至 6月，工作专班深入开展调研，问询重

点车企和主要检验检测机构代表意见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

议。三是进一步修订完善。结合行业企业意见，进行集中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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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研讨，并邀请法学专家、专业律师等开展评估论证，进一

步修订完善形成了《裁量权基准表》。

四、《裁量权基准表》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《裁量权基准表》梳理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相关违

法行为和相应的处罚依据，细化了具体处罚标准和适用条

件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（一）违法行为。《裁量权基准表》共涉及 7项违法行

为，分别对应《管理办法》第六章法律责任的第三十八条至

第四十三条，内容涵盖《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（2025年版）》涉及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全部行政处罚

事项。

（二）裁量阶次。由于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属于直接关系

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的特殊工业品，相关违

法事项的危害后果非轻微范畴，因此未设定免予处罚的裁量

阶次；由于《管理办法》对具体违法行为规定的处罚种类和

处罚幅度较为有限，难以在有限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的最

低限以下再对当事人实施减轻处罚，因此未设定减轻处罚的

裁量阶次。综上，《裁量权基准表》设定了不予处罚、从轻

处罚、一般处罚、从重处罚等 4项裁量阶次。

（三）适用条件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关于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一般处罚、从重处罚的法律要求，

并结合行业管理实际，我司研究提出了各违法行为不同裁量

阶次的适用条件。其中，关于从轻处罚，由于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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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应的适用条件较多，难以结合实际予以

穷举，因此直接引用了相关原文表述；关于从重处罚，由于

《管理办法》对于“擅自生产、销售未经许可在境内使用的

道路机动车辆产品”违法行为具备相对丰富的处罚种类和处

罚幅度，故该违法行为具备从重处罚的具体标准和适用条

件。

（四）罚款幅度。《意见》要求，有罚款幅度的要依法

合理细化具体情节，罚款数额的从轻、一般、从重档次情形

要明确具体，坚决避免乱罚款。按照该要求，对于“擅自生

产、销售未经许可在境内使用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”的违法

行为，按照情节轻微（生产非法产品但未销售）、情节一般

（生产非法产品且实现销售）、情节严重（生产、销售非法

产品且因非法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安全事故）予以划分。


